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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出席，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行之。而第一讀會之出席人數則未見

諸明文，同規則第四十三條，對一讀會中修改憲法之議案，僅規定經大

體討論後，應即交付審查。又依據國民大會聲請本院解釋之聲請書及

附送資料記載，第一屆國民大會及第二屆國民大會進行修訂動員戡亂時

期臨時條款或增訂憲法條文之第一讀會，固多以上開國民大會組織法所

定以代表總額三分之一為出席開議之人數，但亦有適用憲法第一百七十

四條第一款所定以代表總額三分之二為出席開議之人數者。是故修改

憲法所進行之一讀會程序，並非通過憲法修改案，其開議出席人數究採

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八條代表總額三分之一，或採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

一款所定三分之二之出席人數，抑或參照一般會議規範所定出席人數

為之，係屬議會自律之事項，均與憲法無違。

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（84.6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，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

處分行為，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，自屬對人民憲

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，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

法上之行政處分。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，未獲救濟者，自

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。行政法院四十一年判字第六號判例，與

上開意旨不符部分，應不予援用，以符憲法保障人民受教育之權利及訴

訟權之意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人民有受教育之權利，為憲法所保障。而憲法上權利遭受不法侵

害者，自得行使憲法第十六條訴願及訴訟之權，於最後請求司法機關救

濟，不因其身分而受影響，迭經本院釋字第一八七、二○一、二四三、

二六六、二九五、二九八、三一二、三二三及三三八號等解釋，就人民

因具有公務員或其他身分關係而涉訟之各類事件中，闡釋甚明。

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，具有機關之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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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而私立學校係依私立學校法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並製發

印信授權使用，在實施教育之範圍內，有錄取學生、確定學籍、獎懲學

生、核發畢業或學位證書等權限，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與行使

公權力之教育機構，於處理上述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（參

照本院釋字第二六九號解釋）。是各級公私立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

懲處規定，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，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

及損害其受教育之機會，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

行政處分，並已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。人民因學生身

分受學校之處分，得否提起行政爭訟，應就其處分內容分別論斷。如學

生所受處分係為維持學校秩序、實現教育目的所必要，且未侵害其受教

育之權利者（例如記過、申誡等處分），除循學校內部申訴途徑謀求救

濟外，尚無許其提起行政爭訟之餘地。反之，如學生所受者為退學或類

此之處分，則其受教育之權利既已受侵害，自應許其於用盡校內申訴途

徑後，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。行政法院四十一年判字第六號判例：

「學校與官署不同，學生與學校之關係，亦與人民與官署之關係有別，

學校師長對於違反校規之學生予以轉學處分，如有不當情形，亦祗能向

該管監督機關請求糾正，不能按照訴願程序，提起訴願。」與上開意旨

不符部分，應不予援用，以符憲法保障人民受教育之權利及訴訟權之意

旨。

又受理學生退學或類此處分爭訟事件之機關或法院，對於其中涉

及學生之品行考核、學業評量或懲處方式之選擇，應尊重教師及學校

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象之熟知所為之決定，僅於其判斷或裁量違法或

顯然不當時，得予撤銷或變更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三八三號解釋（84.7.7.）

【解釋文】

經濟部或省（直轄市）主管機關，認為礦業申請地有妨害公益或

無經營之價值時，得不予核准；經濟部為探勘礦產調整礦區或調節產

釋字第三八三號解釋




